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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燃气关于不向下修正“燃 23 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6年 6月 8日至 2026年 6月 30日，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的情形，触发“燃 23 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

款。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向

下修正“燃 23转债”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即 2026年 7月 1日

至 2026年 9月 30日），如再次触发“燃 23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从 2026年 10月 8日重新计算，若再次触发“燃 23

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

使“燃 23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354 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3年 7月 27 日发行了 3,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

额 300,000万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88号文同意，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 8月 18日起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燃 23 转债”，债券

代码“113067”。“燃 23 转债”转股期起止日为 2024 年 2月 2日至 2029 年 7

月 26日，最新转股价格为 7.24元/股。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内，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在决定是否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修正时，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

不得误导投资者或者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由保荐人应当在持续督导期内对

上述行为予以监督。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

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且同时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以及股票面值。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

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026 年 6 月 8日至 2026 年 6月 30 日，公司股价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由于公司实施 2025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6月 18 日起转股价由 7.40 元/股变为 7.24 元/股；当期转股

价格的 85%，6月 18日前为 6.29元/股，6月 18日及以后为 6.16元/股）的情形，

触发“燃 23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宏观经济情况、公司经营形势和近期市场波动等多重因

素，基于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公

司于 2026 年 6月 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会议，以 13 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燃 23转债”转股价

格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向下修正“燃 23转债”股转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

（即 2026年 7月 1日至 2026年 9月 30日），如再次触发“燃 23转债”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从 2026年 10月 8日重新计算，若再

次触发“燃 23 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

决定是否行使“燃 23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7月 1日


